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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风险提示： 

 交易对方主要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解决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问题，但因

本次交易金额较大，且合同履行过程中还可能会出现政策变化、意外情况、

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会对合同履行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本次交易存在一

定的履约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实施。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路通信”或“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广东盛

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351 号，以下简

称“关注函”），要求针对公司向罗剑平、郭依勤出售深圳市合正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合正电子”或“标的公司”）100%股权、公司对合正电子享

有的全部债权及公司享有的对罗剑平、郭依勤的业绩补偿权利等相关事项继续核

查并出具补充说明。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针对关注函所提及事项进行了

逐项核查，现就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根据你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估

字【2020】第 177 号），评估机构对合正电子采取了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两种

评估方法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4677.85 万元，市场法评估值为 4736.5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万元。 

（1）请进一步说明本次估值的具体情况，包括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评估的

评估范围、重要评估假设和主要评估参数，并说明市场法评估过程中选取可比

公司和可比交易案例的具体过程、相关指标的比较和差异的调整过程。同时，

请说明你公司选取市场法下的评估价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

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2）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和财务顾问对评估方法的适当性、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重要评估参数选取的合理性、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案例选取的合理性

以及评估结果的公允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估值的具体情况 

（一）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的范围为于评估基准日合正电子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二）重要评估假设 

除了常态的基本假设及一般性假设，根据评估目的，结合被评估单位的实际

情况，评估报告作出了如下特殊性假设： 

1、企业经营假设 

（1）持续经营假设：企业在正常经营条件下持续经营，经营所必要行政许

可资质可持续取得，经营管理状况和水平、经营效果可令企业得到持续发展； 

（2）遵纪守法假设：假定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3）一致假设：假定被评估单位会计政策与核算方法无重大变化； 

（4）方向一致假设：假定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基础上，

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2、企业资产状况假设 



（1）假设被评估单位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等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 

（2）除已披露情况外，企业所拥有的资产按目前的或既定用途、目的和使

用方式、规模、频率继续使用； 

（3）除已披露情况外，企业所拥有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诉讼查封等情况； 

（4）企业所拥有的资产产权清晰，为被评估单位所有，不涉及任何留置权、

地役权，没有受侵犯或无其他负担性限制，没有可能存在未支付购置款等连带负

债及估价范围以外的法律问题； 

（5）除被告知或披露的情况以外，被评估单位及其所涉及的设备等有形资

产无影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该等资产中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利影响物

质，该等资产所在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害环境条件对该等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

响。 

（三）主要评估过程及评估参数 

1、资产基础法评估主要资产计算过程 

对各类资产及负债，遵照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有针对性地采用适当的评估

方法评定测算各项资产及负债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公允价值。 

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合正电子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4,677.85 万元。 

2、市场法评估计算过程及主要评估参数 

（1）选择可比公司 

本次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时，可比公司的选择标准如下： 

①处于同一行业，受相同经济因素影响； 

②经营业务相类似且从事该业务时间不低于 24 个月； 

③企业股票在证券市场交易不低于 24 个月；  



④企业近期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⑤具有相近的参数指标。 

（2）确定可比公司及 P/B 比率 

根据上述原则，从目前我国 A 股证券市场中选出 5 家汽车电子专用设备及

零部件上市公司作为参照企业，具体如下： 

参照企业 A B C D E 

证券名称 万向钱潮 德宏股份 贵航股份 云意电气 亚太股份 

证券代码 000559.SZ 603701.SH 600523.SH 300304 002284.SZ 

企业股权价值主要体现为评估基准日企业权益市值加上少数股东权益，再

减去非经营资产净值，据此测算可比公司 P/B 比率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万向钱潮 德宏股份 贵航股份 云意电气 亚太股份 

权益市值 1,478,446.63 261,068.45 553,906.51 381,055.85 374,704.46 

加：少数股东权益 24,763.86 706.77 16,026.17 8,481.01 3,905.74 

减：非经营性资产净值 242,971.62 16,194.61 92,021.37 142,362.93 199,386.00 

股东权益价值 1,260,238.87 245,580.61 477,911.31 247,173.93 179,224.19 

经营性净资产 301,845.12  54,315.69  178,220.00  64,009.38  69,559.31  

PB 比率 4.18  4.52  2.68  3.86  2.58  

（3）价值比率（P/B）的调整 

①调整指标的选择 

本次评估价值比率调整采用因素调整法对可比公司进行调整。参照常用的制

造业公司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分析评估对象与可比公司各方面的差

异，从而对净资产收益率、收入增长率、权益资本成本等方面进行调整。按照设

置的各项指标类别的权重情况，计算被评估单位和可比公司的得分，将被评估单

位的得分分别除以可比公司的得分，得出调整系数，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万向钱潮 德宏股份 贵航股份 云意电气 亚太股份 被评估单位 



项目 万向钱潮 德宏股份 贵航股份 云意电气 亚太股份 被评估单位 

分值 127.97 130.35 92.93 122.78 82.68 43.29 

修正系数 0.34 0.33 0.47 0.35 0.52  

②被评估单位价值比率（P/B）的确定 

将各可比公司的修正系数乘以其对应的 P/B 值，并按各可比公司修正后的

P/B 值均值作为被评估单位的 P/B，具体计算过程及结果如下表： 

证券名称 万向钱潮 德宏股份 贵航股份 云意电气 亚太股份 

PB 比率 4.18 4.52 2.68 3.86 2.58 

修正系数 0.34 0.33 0.47 0.35 0.52 

修正后 PB 比率 1.42 1.49 1.26 1.35 1.34 

被评估单位 PB 比率 1.37 

③股权流动性折扣 

因本次选用的可比公司均为上市公司，其股份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评估对

象为非上市公司，因此需考虑缺乏流动性折扣。 

国内流动性折扣修正常用方法是新股发行式估算法和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

市盈率与上市公司市盈率对比法。本次评估借鉴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市盈率与上

市公司市盈率对比估算流通性折扣的思路，通过 2019 年非上市公司并购市盈率

与上市公司市盈率比较计算各行业流动性折扣。合正电子业务相近于汽车制造行

业，本次评估师选取 30.61%作为最终的缺乏流通性折扣。 

④控股权溢价 

本次评估通过控股权并购交易的市盈率与少数股权并购交易的市盈率对比

估算控股权溢价率，以 2019 年度并购案例的控股权溢价率 13.75%作为本次评估

的溢价率。 

⑤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合正电子提供的 2019 年审计报告，调整被评估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经

营性净资产额。 



经上述估算过程，得到确定合正电子股东权益价值的各项参数，采用市场法

P/B 计算模型，确定被评估公司股东权益价值为 4,736.53 万元。 

二、选取市场法下的评估价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的原因及合理性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

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价值的方法。该方法是以资产或生产要素的重置为价值标

准，且仅对各单项有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但不能完全体现各

个单项资产组合对企业价值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

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企业拥有的资质、服务、管理团队等人

力资源及商誉等无形资源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化反映。因此，资产

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不能完全体现企业价值。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

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反映了企业各

项资产的综合能力及综合价值。这种能力和价值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

共同作用的结果，通常包括宏观经济、行业环境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

的影响。市场法评估结果不仅与企业账面反映的资产存在关联，也体现了企业具

备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客户关系、声誉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各种资产的价值。 

综上，根据合正电子实际经营情况，结合本次评估目的，选取某些公共指标

与可比公司进行比较，通过对评估对象与可比公司各指标相关因素的比较、差异

调整，得到评估对象的价值比率，据此计算合正电子全部股权价值，并选择市场

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结论更为客观及公允。 

此外，本次合正电子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略高于按市场法评估的结果，因

此，本次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三、独立董事和财务顾问对评估方法的适当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重要评估参数选取的合理性、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案例选取的合理性以及评估

结果的公允性发表的意见 

（一）评估方法的适当性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注册资产评

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

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

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的评估思路。鉴于近年来汽车行业整体不景气，且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

汽车行业产销两端均产生了较大冲击，加之合正电子近年来客户结构转型升级战

略推进进度不及预期，新产品推出质量不稳定导致市场反应欠佳，合正电子未来

收益情况较难预计，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法，而选择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

进行评估，评估方法的选择恰当。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

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

理性。 

（三）重要评估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参数的取值结合了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标的公司现实经营

状况等因素，评估参数取值合理。 

（四）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案例选取的合理性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的要求，市场法评估应当选择与被评

估单位有可比性的公司或者案例。 

本次评估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可比上市公司与被评估对象均属于汽车零部

件行业，经营模式类似，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及行业状况相同，收入增长率、权益

资本成本等核心参数相近，因此，可比公司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五）评估结果的公允性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该方法是以资产或生产要素的重置为价值标准，且仅对各



单项有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不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

对企业价值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

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

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反映了企业各

项资产的综合能力及综合价值。这种能力和价值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

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法评估结果不仅与企业账面反映的资产存在关联，也体现

了企业具备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客户关系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各种资产的价值。 

本次评估是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评估合正电子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的

市场价值，为盛路通信出售合正电子 100%股权之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合正电子作为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其在整车企业中的合格供应商资质、现有客

户资源、管理和研发团队等无形资源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化反映。

因此，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不能完全体现企业价值，市场法的评估结论相对更

为客观、公正的反映了评估对象的真实价值。 

综上，公司财务顾问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

的估值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估值结果客观、

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估值程序，采用的估值方法恰当，

评估参数的取值合理，估值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

状况，本次评估结果公允、合理。 

 

2、根据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对手方拟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分 5 期向你

公司支付交易价款，其中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和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分别支

付 1.8 亿元，累计占总交易价款的 75%。 

（1）请说明本次交易付款安排的合理性，以及将大部分交易款项安排在最

后两期支付的原因和合理性，相关付款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2）结合本次交易对方的资产状况和付款资金来源，分析说明对手方是否



具备履约能力，若其无法按期支付时公司的具体应对措施及其影响，并请充分

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本次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情况 

根据公司与罗剑平、郭依勤签署的《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款项

分五期支付，具体安排如下： 

1、《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首笔标的价款，即标

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2,400 万元。 

2、标的股权交割完毕后的 10 日内，支付第二期标的价款，即标的股权转让

款人民币 2,400 万元。 

3、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第三期标的价款，即标的债权转让款 7,200

万元。 

4、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第四期标的价款，即标的债权转让款 18,000

万元。 

5、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最后一期标的价款，即剩余标的债权转让

款及业绩补偿承诺作价款共计 18,000 万元。 

二、本次交易付款安排的合理性 

本次交易付款安排是各方经过长时间协商和博弈后为了促成本次交易形成

的安排，充分考虑了整体交易金额、交易对方的实际支付能力及履约可行性，同

时亦考虑到合正电子未来正常持续运营需要，本次交易最终采取了分期支付的方

式，同时亦约定了相应的履约保障条款。 

上述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虽间隔时间较长，但有利于本次交易的顺利达成，

付款安排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且上市公司已在协议中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具有商业合理性。 

上述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是在保证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同时亦不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相关付款安排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本次交易付款安排

在送交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后方能生效。 

三、本次交易对方的资金来源及是否具有履约能力 

（一）郭依勤的资金来源及履约能力 

根据郭依勤说明，本次交易对方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郭依勤的资金来源及履约能力具体如下： 

1. 郭依勤生于 1965 年，目前为盛路通信董事、合正电子总经理。郭依勤于

2009 年创立合正电子，在行业内从业多年，具有一定的资本积累，相应的资本

积累金额可用于支付部分交易价款。 

2014 年盛路通信收购合正电子时向郭依勤支付了约 38,920,300 元的股权转

让款，股权转让款可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交易价款。 

郭依勤目前持有公司 21,565,513 股流通股票，按照 2020 年 6 月 19 日公司股

票收市价格 7.18 元/股计算，该部分股票的市值合计为                元，该部分

流通股将质押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部分股票变现后也可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

部分价款。郭依勤还持有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房产，建筑面积 243.73 平方米，

经查询安居客、Q 房网、房天下的网站，截至 2020 年 6 月 21 日，该房产市场交

易总价约为 4000 万元，该房产变现后也可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交易价款。

除了持有房产和盛路通信的股票以外，郭依勤还持有深圳市点嘀互联网络有限公

司 32%的股权以及深圳市启赋娱乐有限公司 10%的股权，该部分股权产生的分

红收益及股权出售的价值也可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交易价款。 

此外，在收购合正电子后，郭依勤也将继续经营合正电子，合正电子的利润

也可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交易价款。 

2. 郭依勤已向公司说明其就本次交易具有足够的付款能力及履约能力，但

除了提供其持有的盛路通信（002446.SZ）股票 21,565,513 股的证明及其持有的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房产的产权证书及对外持有股权情况资料以外，其未能进一

步提供其他相应的资产证明资料。 



3. 根据郭依勤的说明并经公司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郭依勤目前

不存在大额的处罚、诉讼或其他纠纷，也不存在被限制高消费、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情形。 

（二）罗剑平的资金来源及履约能力 

根据罗剑平说明，本次交易对方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罗剑平的资金来源及履约能力具体如下： 

1. 罗剑平生于 1966 年，为合正电子董事长。罗剑平于 2009 年创立合正电

子，在行业内从业多年，具有一定的资本积累，相应的资本积累金额可用于支付

部分交易价款。 

2014 年盛路通信收购合正电子时向罗剑平支付了约 39,580,000 元的股权转

让款，股权转让款可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交易价款。 

罗剑平目前持有公司 6,174,560 股流通股票，按照 2020 年 6 月 19 日公司股

票收市价格 7.18 元/股计算，该部分股票的市值合计为 44,333,340.8 元，该部分

流通股将质押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部分股票变现后也可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

部分价款。罗剑平还持有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房产，建筑面积 130.21 平方米，

经查询安居客、Q 房网、房天下的网站，截至 2020 年 6 月 21 日，该房产市场交

易总价约为 1000 万元，该房产变现后也可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交易价款。

除了持有房产和盛路通信的股票以外，罗剑平还持有深圳市前海睿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80%的股权以及深圳市彩创投资有限公司 25%的股权，该部分股权产生

的分红收益及股权出售的价值也可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交易价款。 

此外，在收购合正电子后，罗剑平也将继续经营合正电子，合正电子的利润

也可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交易价款。 

2、罗剑平已向公司说明其就本次交易具有足够的付款能力及履约能力，但

目前除了提供其持有的盛路通信（002446.SZ）股票 6,174,560 股的证明及其持有

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房产的产权证书及对外持有股权情况资料以外，其未能进

一步提供其他相应的资产证明资料。 

3. 根据罗剑平的说明并经公司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罗剑平目前



不存在大额的处罚、诉讼或其他纠纷，也不存在被限制高消费、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情形。 

基于上述，公司认为交易对方罗剑平、郭依勤具有一定的履约能力。 

四、若本次交易对方无法按期支付时公司的具体应对措施及其影响 

（一）为保证上述交易价款的回收，公司在《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中安排

了以下担保保障措施： 

1、协议约定，罗剑平、郭依勤将在《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将其持有的盛路通信全部的流通股票质押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配合完成

股票质押登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剑平、郭依勤分别持有的公司股票

6,174,560 股和 21,565,513 股，按照 2020 年 6 月 19 日公司股票收市价格 7.18 元/

股计算，上述股票的市值合计为 199,173,724.14 元。 

2、除前述股票质押外，罗剑平承诺在《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到其所有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产权证号为深房地字第 3000******号的

房产抵押到期或解除之日止不得再次将前述房产抵押给其他人，并在抵押到期或

解除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房屋抵押给公司，并配合完成房屋抵押登记。

郭依勤承诺在《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到其所有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

南山街道******，产权证号为深房地字 4000******号的房产抵押到期或解除之

日止不得再次将前述房产抵押给其他人，并在抵押到期或解除之日起的 5 个工作

日内将前述房屋抵押给公司，并配合完成房屋抵押登记。 

3、罗剑平、郭依勤一致同意，在完成《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

义务后，方可解除前述担保措施。 

4、自合正电子 100%股权过户交割后，罗剑平、郭依勤应将其所持有的合正

电子 100%股权质押给公司。 

5、罗剑平、郭依勤同意，对本协议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支付股权转让款、

债权转让款及业绩补偿承诺作价款等义务互相承担连带责任。 

（二）为了保障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在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



及债权转让协议》中均已约定了相应的履约保障条款，具体如下： 

1、根据《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若罗剑平、郭依勤未按照协议约定期限

支付交易价款的，除经公司书面同意延迟以外，每逾期一日，罗剑平、郭依勤应

当按照未付交易对价的万分之三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公司损失

的，公司有权向罗剑平、郭依勤继续追偿。 

2、罗剑平、郭依勤进一步同意，如其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全部支付义务的，

公司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并要求罗剑平、郭依勤根据其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出具

的承诺继续履行全部业绩补偿义务。 

3、根据《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

约方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基于上述，罗剑平、郭依勤已就交易价款的支付提供了相应的财产担保，如

罗剑平、郭依勤无法按协议约定向公司按期如数支付交易价款和/或相应违约金

的，公司有权采取相关法律手段处置交易方提供的担保物，以保证其履行剩余交

易价款的付款义务。此外，如果交易对方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全部支付义务，公司

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并要求罗剑平、郭依勤根据其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出具的承

诺继续履行全部业绩补偿义务或将根据签署的《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追究其法

律责任。 

（三）交易对方主要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解决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问题，

但因本次交易金额较大，且合同履行过程中还可能会出现政策变化、意外情况、

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会对合同履行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的

履约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交易方案，交易对方拟将其持有的流通股票质押给你公司实际控制

人，并拟将房产和合正电子股权质押给你公司等方式作为履约保障。请结合交

易对方用于质押的股票和房产的具体价值、权利受限情况（如有）等，说明上

述履约保障措施是否能够充分，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 



一、交易对方用于质押的股票和房产的具体价值、权利受限情况 

1. 根据公司罗剑平、郭依勤提供的股票所有权证明，并根据公司分别与罗

剑平、郭依勤的访谈，罗剑平及郭依勤分别持有的盛路通信（002446.SZ）股票

6,174,560 股和 21,565,513 股，前述股票将在《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全

部质押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按照 2020 年 6 月 19 日公司股票收市价格 7.18 元/

股计算，上述股票的市值合计为 199,173,724.14 元。 

2. 根据与罗剑平的访谈，罗剑平持有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房产，建筑面

积 130.21 平方米，市场价值约为 1000 万元，该房产已经进行了抵押，但罗剑平

未进一步说明房产权利受限情况。 

根据与郭依勤的访谈，郭依勤持有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房产，建筑面积

243.73 平方米，市场价值约为 4000 万元，该房产已经进行了抵押，但郭依勤未

进一步说明房产的权利受限情况。 

二、履约保障措施是否充分，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根据本关注函问题 3 之“三、本次交易对方的资金来源及是否具有履约能力”

之回复，除前述盛路通信的流通股票及二人所持有的房产外，罗剑平及郭依勤从

业多年，具有一定的资本积累，本次交易中罗剑平及郭依勤还将其持有的合正电

子股权提供给公司作为质押担保，二人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继续经营合正电子及

其他相关资产，此外二人还持有其他公司的股权，故具有一定的还款能力。 

如罗剑平、郭依勤无法按协议约定向公司按期如数支付交易价款和/或相应

违约金，公司有权采取相关法律手段处置交易对方提供的担保物，以保证其履行

剩余交易价款的付款义务。此外，如果交易对方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全部支付义务，

公司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并要求罗剑平、郭依勤继续履行全部业绩补偿义务或将

根据签署的本次交易的协议追究其法律责任。 

因此，本次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及相关履约保障措施是各方经过充分协商和

博弈后形成，未损害上市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实施。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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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场法评估计算过程及主要评估参数
	（1）选择可比公司
	本次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时，可比公司的选择标准如下：
	①处于同一行业，受相同经济因素影响；
	②经营业务相类似且从事该业务时间不低于24个月；
	③企业股票在证券市场交易不低于24个月；
	④企业近期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⑤具有相近的参数指标。
	（2）确定可比公司及P/B比率
	根据上述原则，从目前我国A股证券市场中选出5家汽车电子专用设备及零部件上市公司作为参照企业，具体如下：
	（3）价值比率（P/B）的调整
	①调整指标的选择
	本次评估价值比率调整采用因素调整法对可比公司进行调整。参照常用的制造业公司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分析评估对象与可比公司各方面的差异，从而对净资产收益率、收入增长率、权益资本成本等方面进行调整。按照设置的各项指标类别的权重情况，计算被评估单位和可比公司的得分，将被评估单位的得分分别除以可比公司的得分，得出调整系数，具体情况如下：
	②被评估单位价值比率（P/B）的确定
	将各可比公司的修正系数乘以其对应的P/B值，并按各可比公司修正后的P/B值均值作为被评估单位的P/B，具体计算过程及结果如下表：
	③股权流动性折扣
	因本次选用的可比公司均为上市公司，其股份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评估对象为非上市公司，因此需考虑缺乏流动性折扣。
	国内流动性折扣修正常用方法是新股发行式估算法和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市盈率与上市公司市盈率对比法。本次评估借鉴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市盈率与上市公司市盈率对比估算流通性折扣的思路，通过2019年非上市公司并购市盈率与上市公司市盈率比较计算各行业流动性折扣。合正电子业务相近于汽车制造行业，本次评估师选取30.61%作为最终的缺乏流通性折扣。
	④控股权溢价
	本次评估通过控股权并购交易的市盈率与少数股权并购交易的市盈率对比估算控股权溢价率，以2019年度并购案例的控股权溢价率13.75%作为本次评估的溢价率。
	⑤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合正电子提供的2019年审计报告，调整被评估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经营性净资产额。
	经上述估算过程，得到确定合正电子股东权益价值的各项参数，采用市场法P/B计算模型，确定被评估公司股东权益价值为4,736.53万元。
	二、选取市场法下的评估价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的原因及合理性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价值的方法。该方法是以资产或生产要素的重置为价值标准，且仅对各单项有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但不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对企业价值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企业拥有的资质、服务、管理团队等人力资源及商誉等无形资源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化反映。因此，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不能...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能力及综合价值。这种能力和价值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通常包括宏观经济、行业环境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市场法评估结果不仅与企业账面反映的资产存在关联，也体现了企业具备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客户关系、声誉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各种资产的价值。
	综上，根据合正电子实际经营情况，结合本次评估目的，选取某些公共指标与可比公司进行比较，通过对评估对象与可比公司各指标相关因素的比较、差异调整，得到评估对象的价值比率，据此计算合正电子全部股权价值，并选择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结论更为客观及公允。
	（一）评估方法的适当性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鉴于近年来汽车行业整体不景气，且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汽车行业产销两端均产生了较大冲击，加之合正电子近年来客户结构转型升级战略推进进度不及预期，新产品推出质量不稳定导致市场反应欠佳，合正电子未来收益情况较难预计，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法，而选择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评估方法的选择恰当。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重要评估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参数的取值结合了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标的公司现实经营状况等因素，评估参数取值合理。
	（四）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案例选取的合理性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的要求，市场法评估应当选择与被评估单位有可比性的公司或者案例。
	本次评估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可比上市公司与被评估对象均属于汽车零部件行业，经营模式类似，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及行业状况相同，收入增长率、权益资本成本等核心参数相近，因此，可比公司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五）评估结果的公允性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该方法是以资产或生产要素的重置为价值标准，且仅对各单项有形资产和可确指的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不能完全体现各个单项资产组合对企业价值的贡献，也不能完全衡量各单项资产间的互相匹配和有机组合因素可能产生出来的整合效应。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能力及综合价值。这种能力和价值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法评估结果不仅与企业账面反映的资产存在关联，也体现了企业具备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客户关系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各种资产的价值。
	本次评估是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评估合正电子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盛路通信出售合正电子100%股权之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合正电子作为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其在整车企业中的合格供应商资质、现有客户资源、管理和研发团队等无形资源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化反映。因此，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不能完全体现企业价值，市场法的评估结论相对更为客观、公正的反映了评估对象的真实价值。
	综上，公司财务顾问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估值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估值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估值程序，采用的估值方法恰当，评估参数的取值合理，估值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结果公允、合理。

